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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二零二一年年報之補充公佈

謹此提述米蘭站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於二零
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刊發之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二零
二一年年報」）。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二零二一年年報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除年報「重大投資」一節所披露之資料外，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向本公
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以下補充資料。

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 (i)中國錢包支付集團有限公司之約
40,000,000股股份（約1.33%）；(ii)泰錦控股有限公司之約8,900,000股股份（約
3.87%）。兩間公司均於香港聯交所上市。中國錢包支付集團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提
供互聯網及移動應用程式、開發交互式虛擬現實技術以及分銷電腦及移動相關電
子產品及配件。泰錦控股有限公司主要在香港從事建築業務，主要為地盤平整工
程及翻新工程。中國錢包支付集團有限公司及泰錦控股有限公司之投資成本分別
為10,000,000港元及6,400,000港元。本集團就投資採取被動性投資策略，並保持多
元化之投資組合以降低風險。除上文所披露之重大投資外，本集團並無持有價值
超過本集團總資產5%之投資。

承董事會命 

米蘭站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胡博

香港，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胡博先生、李忠琦先生及練美施女士；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志鴻先生、杜健存先生及蔡錦因先生。


